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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浙外院办〔2025〕24 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
教学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学院（部）、单位：

经校领导同意，现将《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学安全管理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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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学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浙江省高等学校平安校园建设工

作指南（2024 年修订版）》精神，切实加强教学安全管理，保

障教学秩序稳定和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教学安全，涵盖校内外教学活动全过

程，包括但不限于课堂教学、实验实训、校外实习实训、实习

实践、竞赛培训、在线教学、毕业论文（设计）指导等环节。

第三条 教学安全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责任到人”的原则，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归口负责、

全员参与，确保各项教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学校教学安全工作办公室设在教务处，统一指导、

统筹协调教学安全工作，负责日常组织、协调与督导。

第五条 各学院（部）是本单位教学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

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教学副院长为直接责任人，

具体负责本单位教学安全管理工作。

第六条 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教学安全工作的日常组织、业

务指导与检查督促。教务处负责全校教学安全工作的制度制定、

业务指导、检查督促与协调处置；实验中心负责实验实训场所

安全管理；各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协同配合。

第七条 任课教师是教学活动直接责任人，应落实课堂管理

责任，规范教学行为，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管理。

第八条 学生应遵守学校安全管理规定，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和责任意识，积极配合教学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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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学场所安全管理

第九条 加强对教学楼、多媒体教室、实验实训室、实习实

训基地等场所的安全巡查和隐患排查，建立日常检查、定期巡

检和专项检查制度。

第十条 各教学场所应配备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消防设

施、应急照明、疏散通道指引和应急预案图示，保持设施完好

有效。

第十一条 学校实验实训场所应按照浙江省高等学校实验

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工作要求深化分级分类管理，开展危险源

分类辨识与风险评估，落实分级管控措施。

第十二条 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含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

开展教学活动，各学院（部）应与基地单位签订安全责任协议，

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责任。

第四章 教学过程安全管理

第十三条 规范日常课堂教学管理，防范拥挤踩踏、突发疾

病、意外伤害等事故发生。

第十四条 组织户外教学、校外实习实训、实习实践、研学

旅行等活动，各学院（部）应事前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制定详

细的安全管理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报主管部门审核备案。

第十五条 开展在线教学时，应加强网络安全管理，防止信

息泄露、网络诈骗、教学事故等风险。

第十六条 毕业论文（设计）、创新创业项目指导过程中，

应加强对学生实验、实训、实习实践、外出调研等环节的安全

指导和风险提示。

第五章 师生安全教育与培训

第十七条 学校将教学安全教育纳入新生入学教育、毕业实

习前教育、教师岗前培训、硕士研究生导师培训和教师继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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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系。

第十八条 定期组织教学安全专题培训，普及消防安全、实

验安全、实习实训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知识，增强师生

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六章 应急预案与处置机制

第十九条 建立健全教学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明确

事件类别、响应流程、应急处置措施和责任分工。

第二十条 发生教学安全突发事件时，应按照“第一时间报

告、第一时间处置”原则迅速响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师

生安全，防止事态扩大。

第二十一条 重大教学安全事故必须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并按规定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严禁迟报、漏报、瞒报。

第七章 考核与问责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应切实履行教学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落

实岗位安全职责，做到组织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

第二十三条 对因履职不到位、管理不严、隐患整改不力等

原因，导致教学安全事故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学校

将依据有关规定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第二十四条 对发生教学安全事件未按规定及时报告、处置

失当、瞒报漏报的，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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